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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办关于《深圳市扶贫合作地区展会组团组织项目财政资助操作规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意见采纳情况表

	序号
	意见和建议
	采纳情况

	1
	[bookmark: _Hlk518858510]建议第一章第三条（一）1、申报对象为具备法人资格、在深圳市注册成立的，且具备政府组展能力和经验的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及原事业单位改制机构。
	采纳。已改为“承办单位应为具备法人资格的、在深圳市注册成立的,且具备政府组展能力和经验的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或原事业单位改制机构”。




